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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ssion Guidelines
Authors are invited to submit paper abstracts 
and panel proposals in English by 15 April 2016.
Abstracts and proposals should be limited to 300
words for a paper and 1,000 words for a panel. 
They should include: 
1) the title of the paper or panel; 
2) name, institution and email address 
   of the author(s); 
3) up to three keywords. 
Acceptance of the paper and the panel proposals 
will be notified by 30 May 2016. 
Selected speakers are expected to produce full
papers (which should not exceed 6,000) words,
before 5 September 2016. Submissions, as all other
enquiries, should be sent to ecls2016rome@gmail.com
Selected conference papers will be considered 
for publication in the China-EU Law Journal. 

Accomodation
All participants, speakers or not, have to register
for the conference by 4 September 2016 through 
the participants’ area of the Conference official
website (www.ecls2016rome.com).

Conference participant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travel and accommodation costs in Rome.
Relevant practical information will be provided in 
due time through the Conference official website.

11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CHINA LAW 
STUDIES ASSOCIATION
Rome, 22-24 September 2016

The 11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China Law Studies
Association (欧洲中国法研究协会
www.ecls.eu) will be held at the Faculty
of Law of the Roma TRE University in
Rome. Since its founding in 2006, the
European China Law Studies
Association has become a major
international venue for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who are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law, from both
comparat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The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provides
an excellent forum for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ideas, as well as a
platfor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collaboration. 
Studies from disciplines other than law
or interdisciplinary papers as well as
submissions from young academics are
expressly encouraged.

The11th Annual ECLS Conference intends to 
focus on the following areas of Chinese law
1. Codification of civil law and Roman law tradition in China
2.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judicial reform
3. Implemen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legal reforms
4. Rule of law under Xi Jinping
5. International, national (central and local) law-making
6. Legal framework of the activities of  NGOs 
7. Legal consciousness an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8. Law and capital markets
9. Criminal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10. China's outbound FDI activism
11. Legal aspects of the developing relations 
between EU and PRC

12. Legal language and legal translation 
13. Current issues in law and philosophy

Sponsored by





Studien zu Recht 
und Rechtskultur Chinas

Herausgegeben von Prof. Dr. Björn Ahl

Die Schriftenreihe Studien zu Recht und Rechtskultur Chinas versammelt in großer methodischer und thematischer Breite Monografi en, 
Forschungsberichte, Sammelbände und Lehrbücher zum chinesischen Recht. 
Neben der Rechtsordnung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wird auch das Recht von Taiwan, Hongkong und Macao behandelt. Ein besonderes 
Anliegen ist, aktuelle Fragestellungen des chinesischen Rechts in ihr sozioökonomisches Umfeld einzuordnen, politische Bezüge zu 
verdeutlichen sowie historische und kulturelle Beharrungskräfte zu hinterfragen. Untersuchungen des chinesischen Rechts aus rechts-
vergleichender Perspektive fi nden ebenso Berücksichtigung, wie seine Interaktion mit internationalem Recht.

Bestellen Sie jetzt telefonisch unter 07221/2104-37. 
Portofreie Buch-Bestellungen unter www.nomos-shop.de
Alle Preise inkl. Mehrwertsteuer

Justizreformen in China
Von Prof. Dr. Björn Ahl
2015, Band 4, 379 S., brosch., 99,– € 
ISBN 978-3-8487-2034-7
(Studien zu Recht und Rechtskultur Chinas, Bd. 4)
www.nomos-shop.de/24297

Dieses Buch beschreibt die chinesischen Justizreformen als eine 
Justizialisierung und nimmt dabei die Rolle des Obersten Volksge-
richts in den Blick. Analysiert werden auch die staatlichen Justiz-
prüfungen, welche die parteistaatlichen Anforderungen an die 
richterliche Rechtsauff assung widerspiegeln.

Der Börsengang in China
Rechtliche Grundlagen der Aktienemission und 
des Marktzutritts an börsenmäßig organisierten 
und außerbörslichen Handelsplätzen
Von Florian Werner
2014, Band 3, 205 S., brosch., 52,– €
ISBN 978-3-8487-1793-4
www.nomos-shop.de/23521

Im Gegensatz zu westlichen Kapitalmärkten wird in China der Zu-
gang zur Börse durch den Staat kontrolliert. Dieses Buch erläutert 
und diskutiert die aktuellen rechtlichen Rahmenbedingungen für 
einen Börsengang in Shanghai und Shenzhen sowie für eine No-
tierung am neu eingerichteten außerbörslichen Segment.

Justizreformen in China
Björn Ahl

No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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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Börsengang in China
Florian Werner

Rechtliche Grundlagen der Aktienemission und des 
Marktzutritts an börsenmäßig organisierten und 
außerbörslichen Handelsplätzen

No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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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
阿⾥巴巴
中华⼈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可变利益实体

http://www.chinaaccountingblog.com/weblog/statistics-on-vie-usage.html
http://www.chinaaccountingblog.com/weblog/statistics-on-vie-usage.html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录
国家发展和改⾰委员会

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家经济贸

易委员会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国务院
商务部

新闻⽹站、⽹络出版服务、⽹络视听节
⽬服务、互联⽹上⽹服务营业场所、互联⽹⽂化经营（⾳乐除外）

唐瑞
论 框架在我国逆向适

⽤的可能性
年——中国商法年刊

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新浪互动⼴告有限公司

http://usa.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5-02/05/content_19503223.htm
http://usa.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5-02/05/content_19503223.htm
http://www.alexa.com/siteinfo/sina.com.cn
http://www.alexa.com/siteinfo/sina.com.cn


⽹络⼴告经营许可

合资经营企业
北京四通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新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王志东

汪延

搜狐

微博

http://phx.corporate-ir.net/phoenix.zhtml?c=121288&p=irol-newsArticle&ID=101569
http://phx.corporate-ir.net/phoenix.zhtml?c=121288&p=irol-newsArticle&ID=101569
http://www.fasb.org/jsp/FASB/Document_C/DocumentPage?cid=1218220134120&acceptedDisclaimer=true
http://www.fasb.org/jsp/FASB/Document_C/DocumentPage?cid=1218220134120&acceptedDisclaimer=true


外资独资企业
中外合作企业
合营企业合同
合作企业合同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北京⼤
学 北⼤法律英⽂⽹

⽹络内容提供许可
北京微梦创科⽹络技术有限公司
微博



返程投资 红筹重组

唐伟霞

中的假外资和外资避税问题研究
⾸都经济贸易⼤学学

报
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

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商务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宿迁利贸东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付业务许可
宿迁汉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晟达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煜东信德物流有限公司
⾃动化⾼架⽴体仓储设施



⿎励

独家购买股权协议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国家⼯商⾏政管理总局



股权质押协议

物权法

⼯商⾏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

独家业务合作协议 独家技术咨询服务协议



http://www.chinalawblog.com/2015/01/china-vies-are-dead-done-over-stick-a-fork-in-them.html
http://www.chinalawblog.com/2015/01/china-vies-are-dead-done-over-stick-a-fork-in-them.html


合同法

⽆效
以合法形式掩盖⾮法⽬的

民事⾏为

民法通则

涉外合同的当事⼈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的法律，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法

涉外民事

在中华⼈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的 外资企业，具备法⼈条件
的 取得中国法⼈资格

外资企业法

外资企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条件的规定的，依法取得中国
法⼈资格

外资独资企业法
⽀付宝
信超媒體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685512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685512


⽀付宝（中国）⽹络技术有限公司

谢世煌
浙江阿⾥巴巴电⼦商务有限公司
中国⼈民银⾏

⾮⾦融机构⽀付服务管理办法
敖祥菲 ⽥旭婷

前关联交
易或是其⼼中的痛 财经
国家周刊



外国投资者
外国投资
外国投资企业
不具有中国国籍的⾃然⼈
依据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法律设⽴的企业
境内企业
受前款规定的主体控制的境内企业 视同外国投资者
通过合同、信托等⽅式能够对该企业的营、财务、⼈事或技术

等施加决定性影响的
特别管理措施⽬录
外国投资

通过合同、信托等⽅式控制境内企业或者持有境内企业权益
直接或者间接
直接或者间接
关于《中华⼈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本法⽣效前既存的以协议控制⽅式进⾏的投资，如在本法⽣效
后仍属于禁⽌或限制外国投资领域

国务院外国投资主管部门
申报
申请认定
申请准⼊许可





公益⼴告

中华⼈民共和国⼴告法 修订
郎胜

中华⼈民共和国⼴告法释义

中华⼈民共和国⼴告法

中国⼴告业
年综述 中国⼴告年

鉴

国务院⼯商⾏政管理部门

mailto:eva.l.richter@web.de
http://muse.jhu.edu/journals/asr/v008/8.3unit14.html
http://muse.jhu.edu/journals/asr/v008/8.3unit14.html


⼴告管理暂⾏条例 国务
院公报

⼴告管理条例 国务院公
报

⼴告管理条例施⾏细则

卫⽣⾏政部门
中医药管理部门

刘双⾈
新⼴告法精解与应⽤

http://www.saic.gov.cn/ggs/zcfg/200907/t20090727_69343.html
http://www.saic.gov.cn/ggs/zcfg/200907/t20090727_69343.html


⼴告主 ⼴告经营
者 ⼴告发布者

⼴告代⾔⼈

中华⼈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告合同

⼴告设
计合同 ⼴告制作合同

⼴告发布合同
⼴告委托合同

⼴告代理合同
⼴告代⾔合同

加⼯承揽合同

王清
中华⼈民共和国⼴告法解读

孙佑海
最⾼⼈民法

院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 适⽤⼀本通

陆瑾
⼴告发布合同是承揽合同吗？

⼴ 告 发 布
委 托 合 同

杭州必拓⽂化创意有限公司诉杭州微客电⼦商务有限公司
委托合同纠纷案 杭州市下城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杭下商初
字第 号

王⼒博
企业常⽤合同范本（⽂化

艺术，演艺，⼴告，影视类合同
孙林

中国常⽤合同范本

http://www.66law.cn/laws/3812.aspx
http://www.66law.cn/laws/3812.aspx
http://www.66law.cn/laws/3812.aspx
pkulaw.cn


以健康地表现形式表达⼴
告内容

和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化

董根洪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化

浙江⽇报

教育部：把爱国主义融⼊各级教育各环节

中国消费⽹

新 ⼴告法 ⽉ ⽇起施⾏解读⼗⼤
亮点

⼴
告以虚假或者引⼈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
构成虚假⼴告

http://news.sina.com.cn/c/nd/2016-02-09/doc-ifxpfhzq2677423.shtml
http://news.sina.com.cn/c/nd/2016-02-09/doc-ifxpfhzq2677423.shtml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feb/19/xi-jinping-tours-chinas-top-state-media-outlets-to-boost-loyalty/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feb/19/xi-jinping-tours-chinas-top-state-media-outlets-to-boost-loyalty/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12177766/Chinese-property-tycoon-has-social-media-accounts-blocked-after-Xi-criticism.html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12177766/Chinese-property-tycoon-has-social-media-accounts-blocked-after-Xi-criticism.html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12177766/Chinese-property-tycoon-has-social-media-accounts-blocked-after-Xi-criticism.html
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6/03/21/peoples-daily-chief-warns-of-historic-mistake-if-china-loses-grip-on-new-media/
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6/03/21/peoples-daily-chief-warns-of-historic-mistake-if-china-loses-grip-on-new-media/
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6/03/21/peoples-daily-chief-warns-of-historic-mistake-if-china-loses-grip-on-new-media/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2016/03/29/china-newspaper-editor-resigns-over-media-control/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2016/03/29/china-newspaper-editor-resigns-over-media-control/
http://news.dahe.cn/2015/04-26/104844116.html
http://news.dahe.cn/2015/04-26/104844116.html
http://www.chinalawandpractice.com/Article/3456913/Search/New-adlaw-pushes-consumer-protection.html?Keywords=advertising
http://www.chinalawandpractice.com/Article/3456913/Search/New-adlaw-pushes-consumer-protection.html?Keywords=advertising
http://www.chinalawandpractice.com/Article/3456913/Search/New-adlaw-pushes-consumer-protection.html?Keywords=advertising


承担费⽤

间接的

⼴告

反不正当竞争法 法制⽇报

最⾼⼈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
当竞争民事案件应⽤法律若⼲问题的解释

胡晓菲 李挺

从 历上最严⼴告法
借势营销看新旧 ⼴告法 对⽐ 现
代经济信息

公益⼴告

应当真实，准确

⼴告

chinas-recht.com
chinas-recht.com
http://www.court.gov.cn/zscq/sfjs/201004/t20100414_4089.html
http://www.court.gov.cn/zscq/sfjs/201004/t20100414_4089.html
chinas-recht.com


国家⾷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关于对医疗器械⼴告进⾏检查的通知

医疗器械⼴告审查办法
国务院公报

太阳神 猴头菇胃肠保健⼜服液

分承诺班 学员达
到 分

我们郑重承诺，保过本科线

杨功焕 杨杰
黄⾦⾦荣 万霞

对《⼴⼴告法（征求意见
稿）》禁⽌⽌烟草⼴⼴告有关条款的评议及修订建议

中国卫⽣⽣政策研究

http://www.sda.gov.cn/directory/web/WS01/CL0845/9933.html
http://www.sda.gov.cn/directory/web/WS01/CL0845/9933.html
http://www.j1.com/product/3311-54457.html
http://www.j1.com/product/3311-54457.html
http://edu.21cn.com/dg_kc42/306615_3999498.htm
http://www.365128.com/user/daishijiaoyu/10.html
http://www.365128.com/user/daishijiaoyu/10.html
http://www.who.int/tobacco/surveillance/policy/country_profile/chn.pdf?ua=1
http://www.who.int/tobacco/surveillance/policy/country_profile/chn.pdf?ua=1


公益⼴告

原则性规定

公益宣传活动

公益活
动

公共卫⽣事件

其他公害

民政部门

不以盈利为⽬的
公众的利益

全民素质

中华⼈民共和国慈善法

何晨 初⼴志
中国公益⼴告政策研究

⼴告⼤观 刘
双⾈

解读新 ⼴告法 之七：公益⼴告提升 正能量
消费导刊 刘晓霞

关切社会公众福祉
公

益事业的⼀个重要组成部分

⼀定的社会意识
形态

⽣动活泼

尊⽼爱幼
勤俭节约

遵守社会公德
有益⽆害

爱国主义

程⽴涛
公益⼴告

与社会主义核⼼价值观传播 ⼈民论坛

⽩振荣 朱迎玲

公益⼴告对思政教育的作⽤

www.pkulaw.cn


中 共 教 育 部 党 组 关 于 教 育 系
统深⼊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施意见（教党 号

⼴播电视⼴告播出管理办法

杨景越 杨同庆

关于 ⼴告法 修改增加对公益⼴告规定的
建议 ⼴告⼈

社会主义核
⼼价值观公益⼴告

留 ⼀ 盏 灯 温 暖
他 ⼈

找失踪孩⼦回家

宣传

公益机构
益播

中国梦

公益⼴告

⼴告位

杨欣 王毅 胡伟健

企业公益⼴告策划与传播策略 消费导刊

http://www.moe.edu.cn/srcsite/A13/s7061/201601/t20160129_229131.html
http://www.moe.edu.cn/srcsite/A13/s7061/201601/t20160129_229131.html
http://www.gov.cn/flfg/2009-09/10/content_1414069.htm
http://baidu.ku6.com/watch/3194295324699546366.html?page=videoMultiNeed
http://baidu.ku6.com/watch/3194295324699546366.html?page=videoMultiNeed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30811/newgx52075989-8348142.shtml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30811/newgx52075989-8348142.shtml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30811/newgx52075989-8348142.shtml
http://xa.wenming.cn/special/gongyikantai/gongyituijian/201308/t20130805_762648.html
http://xa.wenming.cn/special/gongyikantai/gongyituijian/201308/t20130805_762648.html
http://www.ifaw.org/sites/default/files/wordpress/image/11_03_15_kol4.jpg
http://www.ifaw.org/sites/default/files/wordpress/image/11_03_15_kol4.jpg
http://www.eastbysoutheast.com/wp-content/uploads/2015/05/IFAW_Campaign.jpg
http://www.eastbysoutheast.com/wp-content/uploads/2015/05/IFAW_Campaign.jpg
http://www.ifaw.org/china/PSA#prettyPhoto
http://yibo.iyiyun.com/Home
http://yibo.iyiyun.com/Home




严重情
节

⼴告审查批准⽂件

⼴告发布登记证件

从业⼈员

企业信息公⽰暂⾏条例

中华⼈民共和国⾏政复议法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8/23/content_9038.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8/23/content_9038.htm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5/content_4736.htm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05/content_4736.htm
chinas-recht.de


中华⼈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 华 ⼈ 民 共 和 国 侵 权 责 任 法

明知或者应知

中华⼈民共和国刑法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3-10/26/content_1811773.htm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3-10/26/content_18117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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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共和国⼴告法

（ 年 ⽉ ⽇第⼋届全
国⼈民代表⼤会常务委员会第⼗次
会议通过 年 ⽉ ⽇第⼗⼆
届全国⼈民代表⼤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修订）

第⼀章　总则

第⼀条　为了规范⼴告活动，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告
业的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制定本法。
第⼆条　在中华⼈民共和国境

内，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
过⼀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
介绍⾃⼰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
商业⼴告活动，适⽤本法。

本法所称⼴告主，是指为推销
商品或者服务，⾃⾏或者委托他⼈
设计、制作、发布⼴告的⾃然⼈、法
⼈或者其他组织。
本法所称⼴告经营者，是指接

受委托提供⼴告设计、制作、代理
服务的⾃然⼈、法⼈或者其他组织。

本法所称⼴告发布者，是指为
⼴告主或者⼴告主委托的⼴告经营
者发布⼴告的⾃然⼈、法⼈或者其
他组织。
本法所称⼴告代⾔⼈，是指⼴

告主以外的，在⼴告中以⾃⼰的名
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
明的⾃然⼈、法⼈或者其他组织。

全国⼈民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公
报

公益性⼴告

公益⼴告



第三条　⼴告应当真实、合法，
以健康的表现形式表达⼴告内容，
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明建设和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化的要求。

第四条　⼴告不得含有虚假或
者引⼈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
导消费者。

⼴告主应当对⼴告内容的真实
性负责。
第五条　⼴告主、⼴告经营者、

⼴告发布者从事⼴告活动，应当遵
守法律、法规，诚实信⽤，公平竞
争。
第六条　国务院⼯商⾏政管理

部门主管全国的⼴告监督管理⼯作，
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的职责范围
内负责⼴告管理相关⼯作。

县级以上地⽅⼯商⾏政管理部
门主管本⾏政区域的⼴告监督管理
⼯作，县级以上地⽅⼈民政府有关
部门在各⾃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告
管理相关⼯作。

第七条　⼴告⾏业组织依照法
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制定⾏业规
范，加强⾏业⾃律，促进⾏业发展，
引导会员依法从事⼴告活动，推动
⼴告⾏业诚信建设。

第⼆章　⼴告内容准则

第⼋条　⼴告中对商品的性能、
功能、产地、⽤途、质量、成分、价
格、⽣产者、有效期限、允诺等或者
对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质
量、价格、允诺等有表⽰的，应当
准确、清楚、明⽩。

⼴告中表明推销的商品或者服
务附带赠送的，应当明⽰所附带赠
送商品或者服务的品种、规格、数
量、期限和⽅式。
法律、⾏政法规规定⼴告中应

当明⽰的内容，应当显著、清晰表
⽰。
第九条　⼴告不得有下列情形：

（⼀）使⽤或者变相使⽤中华
⼈民共和国的国旗、国歌、国徽，军
旗、军歌、军徽；



（⼆）使⽤或者变相使⽤国家
机关、国家机关⼯作⼈员的名义或
者形象；
（三）使⽤ 国家级 、最⾼级 、

最佳 等⽤语；
（四）损害国家的尊严或者利

益，泄露国家秘密；
（五）妨碍社会安定，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
（六）危害⼈⾝、财产安全，泄

露个⼈隐私；
（七）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

违背社会良好风尚；
（⼋）含有淫秽、⾊情、赌博、

迷信、恐怖、暴⼒的内容；
（九）含有民族、种族、宗教、

性别歧视的内容；
（⼗）妨碍环境、⾃然资源或者

⽂化遗产保护；
（⼗⼀）法律、⾏政法规规定禁

⽌的其他情形。
第⼗条　⼴告不得损害未成年

⼈和残疾⼈的⾝⼼健康。

第⼗⼀条　⼴告内容涉及的事
项需要取得⾏政许可的，应当与许
可的内容相符合。

⼴告使⽤数据、统计资料、调
查结果、⽂摘、引⽤语等引证内容
的，应当真实、准确，并表明出处。
引证内容有适⽤范围和有效期限的，
应当明确表⽰。
第⼗⼆条　⼴告中涉及专利产

品或者专利⽅法的，应当标明专利
号和专利种类。
未取得专利权的，不得在⼴告

中谎称取得专利权。
禁⽌使⽤未授予专利权的专利

申请和已经终⽌、撤销、⽆效的专
利作⼴告。
第⼗三条　⼴告不得贬低其他

⽣产经营者的商品或者服务。

第⼗四条　⼴告应当具有可识
别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告。

⼤众传播媒介不得以新闻报道
形式变相发布⼴告。通过⼤众传播
媒介发布的⼴告应当显著标明 ⼴
告 ，与其他⾮⼴告信息相区别，不
得使消费者产⽣误解。

有效期限



⼴播电台、电视台发布⼴告，应
当遵守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时长、
⽅式的规定，并应当对⼴告时长作
出明显提⽰。
第⼗五条　⿇醉药品、精神药

品、医疗⽤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
等特殊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
以及戒毒治疗的药品、医疗器械和
治疗⽅法，不得作⼴告。

前款规定以外的处⽅药，只能
在国务院卫⽣⾏政部门和国务院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共同指定的医学、
药学专业刊物上作⼴告。

第⼗六条　医疗、药品、医疗
器械⼴告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表⽰功效、安全性的断⾔
或者保证；
（⼆）说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
（三）与其他药品、医疗器械的

功效和安全性或者其他医疗机构⽐
较；
（四）利⽤⼴告代⾔⼈作推荐、

证明；
（五）法律、⾏政法规规定禁⽌

的其他内容。
药品⼴告的内容不得与国务院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说明书不
⼀致，并应当显著标明禁忌、不良
反应。处⽅药⼴告应当显著标明 本
⼴告仅供医学药学专业⼈⼠阅读 ，
⾮处⽅药⼴告应当显著标明 请按
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
和使⽤ 。

推荐给个⼈⾃⽤的医疗器械的
⼴告，应当显著标明 请仔细阅读
产品说明书或者在医务⼈员的指导
下购买和使⽤ 。医疗器械产品注册
证明⽂件中有禁忌内容、注意事项
的，⼴告中应当显著标明 禁忌内
容或者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

第⼗七条　除医疗、药品、医
疗器械⼴告外，禁⽌其他任何⼴告
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医
疗⽤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
医疗器械相混淆的⽤语。



第⼗⼋条　保健⾷品⼴告不得
含有下列内容：

（⼀）表⽰功效、安全性的断⾔
或者保证；
（⼆）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

能；
（三）声称或者暗⽰⼴告商品

为保障健康所必需；
（四）与药品、其他保健⾷品进

⾏⽐较；
（五）利⽤⼴告代⾔⼈作推荐、

证明；
（六）法律、⾏政法规规定禁⽌

的其他内容。
保健⾷品⼴告应当显著标明

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
第⼗九条　⼴播电台、电视台、

报刊⾳像出版单位、互联⽹信息服
务提供者不得以介绍健康、养⽣知
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
疗器械、保健⾷品⼴告。

第⼆⼗条　禁⽌在⼤众传播媒
介或者公共场所发布声称全部或者
部分替代母乳的婴⼉乳制品、饮料
和其他⾷品⼴告。

第⼆⼗⼀条　农药、兽药、饲
料和饲料添加剂⼴告不得含有下列
内容：

（⼀）表⽰功效、安全性的断⾔
或者保证；
（⼆）利⽤科研单位、学术机

构、技术推⼴机构、⾏业协会或者
专业⼈⼠、⽤户的名义或者形象作
推荐、证明；
（三）说明有效率；
（四）违反安全使⽤规程的⽂

字、语⾔或者画⾯；
（五）法律、⾏政法规规定禁⽌

的其他内容。
第⼆⼗⼆条　禁⽌在⼤众传播

媒介或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具、
户外发布烟草⼴告。禁⽌向未成年
⼈发送任何形式的烟草⼴告。
禁⽌利⽤其他商品或者服务的

⼴告、公益⼴告，宣传烟草制品名
称、商标、包装、装潢以及类似内
容。



烟草制品⽣产者或者销售者发
布的迁址、更名、招聘等启事中，不
得含有烟草制品名称、商标、包装、
装潢以及类似内容。
第⼆⼗三条　酒类⼴告不得含

有下列内容：
（⼀）诱导、怂恿饮酒或者宣传

⽆节制饮酒；
（⼆）出现饮酒的动作；
（三）表现驾驶车、船、飞机等

活动；
（四）明⽰或者暗⽰饮酒有消

除紧张和焦虑、增加体⼒等功效。

第⼆⼗四条　教育、培训⼴告
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对升学、通过考试、获得
学位学历或者合格证书，或者对教
育、培训的效果作出明⽰或者暗⽰
的保证性承诺；
（⼆）明⽰或者暗⽰有相关考

试机构或者其⼯作⼈员、考试命题
⼈员参与教育、培训；

（三）利⽤科研单位、学术机
构、教育机构、⾏业协会、专业⼈
⼠、受益者的名义或者形象作推荐、
证明。
第⼆⼗五条　招商等有投资回

报预期的商品或者服务⼴告，应当
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风险责任承
担有合理提⽰或者警⽰，并不得含
有下列内容：

（⼀）对未来效果、收益或者与
其相关的情况作出保证性承诺，明
⽰或者暗⽰保本、⽆风险或者保收
益等，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利⽤学术机构、⾏业协
会、专业⼈⼠、受益者的名义或者
形象作推荐、证明。
第⼆⼗六条　房地产⼴告，房

源信息应当真实，⾯积应当表明为
建筑⾯积或者套内建筑⾯积，并不
得含有下列内容：

（⼀）升值或者投资回报的承
诺；

商品
证明

房地产⼴告发布规定
中华⼈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以项⽬到达某⼀具体参
照物的所需时间表⽰项⽬位置；
（三）违反国家有关价格管理

的规定；
（四）对规划或者建设中的交

通、商业、⽂化教育设施以及其他
市政条件作误导宣传。
第⼆⼗七条　农作物种⼦、林

⽊种⼦、草种⼦、种畜禽、⽔产苗种
和种养殖⼴告关于品种名称、⽣产
性能、⽣长量或者产量、品质、抗
性、特殊使⽤价值、经济价值、适宜
种植或者养殖的范围和条件等⽅⾯
的表述应当真实、清楚、明⽩，并
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作科学上⽆法验证的断
⾔；
（⼆）表⽰功效的断⾔或者保

证；
（三）对经济效益进⾏分析、预

测或者作保证性承诺；
（四）利⽤科研单位、学术机

构、技术推⼴机构、⾏业协会或者
专业⼈⼠、⽤户的名义或者形象作
推荐、证明。
第⼆⼗⼋条　⼴告以虚假或者

引⼈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
的，构成虚假⼴告。
⼴告有下列情形之⼀的，为虚

假⼴告：
（⼀）商品或者服务不存在的；
（⼆）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

⽤途、质量、规格、成分、价格、⽣
产者、有效期限、销售状况、曾获荣
誉等信息，或者服务的内容、提供
者、形式、质量、价格、销售状况、
曾获荣誉等信息，以及与商品或者
服务有关的允诺等信息与实际情况
不符，对购买⾏为有实质性影响的；

（三）使⽤虚构、伪造或者⽆法
验证的科研成果、统计资料、调查
结果、⽂摘、引⽤语等信息作证明
材料的；
（四）虚构使⽤商品或者接受

服务的效果的；
（五）以虚假或者引⼈误解的

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告⾏为规范

第⼆⼗九条　⼴播电台、电视
台、报刊出版单位从事⼴告发布业
务的，应当设有专门从事⼴告业务
的机构，配备必要的⼈员，具有与
发布⼴告相适应的场所、设备，并
向县级以上地⽅⼯商⾏政管理部门
办理⼴告发布登记。

第三⼗条　⼴告主、⼴告经营
者、⼴告发布者之间在⼴告活动中
应当依法订⽴书⾯合同。
第三⼗⼀条　⼴告主、⼴告经

营者、⼴告发布者不得在⼴告活动
中进⾏任何形式的不正当竞争。
第三⼗⼆条　⼴告主委托设计、

制作、发布⼴告，应当委托具有合
法经营资格的⼴告经营者、⼴告发
布者。

第三⼗三条　⼴告主或者⼴告
经营者在⼴告中使⽤他⼈名义或者
形象的，应当事先取得其书⾯同意；
使⽤⽆民事⾏为能⼒⼈、限制民事
⾏为能⼒⼈的名义或者形象的，应
当事先取得其监护⼈的书⾯同意。

第三⼗四条　⼴告经营者、⼴
告发布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建⽴、健全⼴告业务的承接登记、
审核、档案管理制度。

⼴告经营者、⼴告发布者依据
法律、⾏政法规查验有关证明⽂件，
核对⼴告内容。对内容不符或者证
明⽂件不全的⼴告，⼴告经营者不
得提供设计、制作、代理服务，⼴
告发布者不得发布。

第三⼗五条　⼴告经营者、⼴
告发布者应当公布其收费标准和收
费办法。

第三⼗六条　⼴告发布者向⼴
告主、⼴告经营者提供的覆盖率、收
视率、点击率、发⾏量等资料应当
真实。
第三⼗七条　法律、⾏政法规

规定禁⽌⽣产、销售的产品或者提
供的服务，以及禁⽌发布⼴告的商
品或者服务，任何单位或者个⼈不
得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告。



第三⼗⼋条　⼴告代⾔⼈在⼴
告中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应
当依据事实，符合本法和有关法律、
⾏政法规规定，并不得为其未使⽤
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作推
荐、证明。

不得利⽤不满⼗周岁的未成年
⼈作为⼴告代⾔⼈。
对在虚假⼴告中作推荐、证明

受到⾏政处罚未满三年的⾃然⼈、
法⼈或者其他组织，不得利⽤其作
为⼴告代⾔⼈。
第三⼗九条　不得在中⼩学校、

幼⼉园内开展⼴告活动，不得利⽤
中⼩学⽣和幼⼉的教材、教辅材料、
练习册、⽂具、教具、校服、校车等
发布或者变相发布⼴告，但公益⼴
告除外。
第四⼗条　在针对未成年⼈的

⼤众传播媒介上不得发布医疗、药
品、保健⾷品、医疗器械、化妆品、
酒类、美容⼴告，以及不利于未成
年⼈⾝⼼健康的⽹络游戏⼴告。

针对不满⼗四周岁的未成年⼈
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告不得含有下
列内容：
（⼀）劝诱其要求家长购买⼴

告商品或者服务；
（⼆）可能引发其模仿不安全

⾏为。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

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加强对利
⽤户外场所、空间、设施等发布户
外⼴告的监督管理，制定户外⼴告
设置规划和安全要求。

户外⼴告的管理办法，由地⽅
性法规、地⽅政府规章规定。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

的，不得设置户外⼴告：
（⼀）利⽤交通安全设施、交通

标志的；
（⼆）影响市政公共设施、交

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消防设施、
消防安全标志使⽤的；

（三）妨碍⽣产或者⼈民⽣活，
损害市容市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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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国家机关、⽂物保护单
位、风景名胜区等的建筑控制地带，
或者县级以上地⽅⼈民政府禁⽌设
置户外⼴告的区域设置的。

第四⼗三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
⼈未经当事⼈同意或者请求，不得
向其住宅、交通⼯具等发送⼴告，
也不得以电⼦信息⽅式向其发送⼴
告。
以电⼦信息⽅式发送⼴告的，

应当明⽰发送者的真实⾝份和联系
⽅式，并向接收者提供拒绝继续接
收的⽅式。
第四⼗四条　利⽤互联⽹从事

⼴告活动，适⽤本法的各项规定。

利⽤互联⽹发布、发送⼴告，不
得影响⽤户正常使⽤⽹络。在互联
⽹页⾯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告，
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键
关闭。
第四⼗五条　公共场所的管理

者或者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信
息服务提供者对其明知或者应知的
利⽤其场所或者信息传输、发布平
台发送、发布违法⼴告的，应当予
以制⽌。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四⼗六条　发布医疗、药品、
医疗器械、农药、兽药和保健⾷品
⼴告，以及法律、⾏政法规规定应
当进⾏审查的其他⼴告，应当在发
布前由有关部门（以下称⼴告审查
机关）对⼴告内容进⾏审查；未经
审查，不得发布。

第四⼗七条　⼴告主申请⼴告
审查，应当依照法律、⾏政法规向
⼴告审查机关提交有关证明⽂件。

⼴告审查机关应当依照法律、
⾏政法规规定作出审查决定，并应
当将审查批准⽂件抄送同级⼯商⾏
政管理部门。⼴告审查机关应当及
时向社会公布批准的⼴告。

第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
⼈不得伪造、变造或者转让⼴告审
查批准⽂件。



第四⼗九条　⼯商⾏政管理部
门履⾏⼴告监督管理职责，可以⾏
使下列职权：
（⼀）对涉嫌从事违法⼴告活

动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询问涉嫌违法当事⼈或

者其法定代表⼈、主要负责⼈和其
他有关⼈员，对有关单位或者个⼈
进⾏调查；
（三）要求涉嫌违法当事⼈限

期提供有关证明⽂件；

（四）查阅、复制与涉嫌违法⼴
告有关的合同、票据、账簿、⼴告
作品和其他有关资料；
（五）查封、扣押与涉嫌违法⼴

告直接相关的⼴告物品、经营⼯具、
设备等财物；
（六）责令暂停发布可能造成

严重后果的涉嫌违法⼴告；

（七）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职权。
⼯商⾏政管理部门应当建⽴健

全⼴告监测制度，完善监测措施，及
时发现和依法查处违法⼴告⾏为。

第五⼗条　国务院⼯商⾏政管
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众传播媒介⼴告发布⾏为规范。

第五⼗⼀条　⼯商⾏政管理部
门依照本法规定⾏使职权，当事⼈
应当协助、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第五⼗⼆条　⼯商⾏政管理部
门和有关部门及其⼯作⼈员对其在
⼴告监督管理活动中知悉的商业秘
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五⼗三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
⼈有权向⼯商⾏政管理部门和有关
部门投诉、举报违反本法的⾏为。⼯
商⾏政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向
社会公开受理投诉、举报的电话、信
箱或者电⼦邮件地址，接到投诉、举
报的部门应当⾃收到投诉之⽇起七
个⼯作⽇内，予以处理并告知投诉、
举报⼈。



⼯商⾏政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
不依法履⾏职责的，任何单位或者
个⼈有权向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
关举报。接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依法
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告知
举报⼈。
有关部门应当为投诉、举报⼈

保密。
第五⼗四条　消费者协会和其

他消费者组织对违反本法规定，发
布虚假⼴告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以及其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为，
依法进⾏社会监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
发布虚假⼴告的，由⼯商⾏政管理
部门责令停⽌发布⼴告，责令⼴告
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告
费⽤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告费⽤⽆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
处⼆⼗万元以上⼀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为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告费⽤
五倍以上⼗倍以下的罚款，⼴告费
⽤⽆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
百万元以上⼆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告审查
机关撤销⼴告审查批准⽂件、⼀年
内不受理其⼴告审查申请。

医疗机构有前款规定违法⾏为，
情节严重的，除由⼯商⾏政管理部
门依照本法处罚外，卫⽣⾏政部门
可以吊销诊疗科⽬或者吊销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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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经营者、⼴告发布者明知
或者应知⼴告虚假仍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的，由⼯商⾏政管理部门
没收⼴告费⽤，并处⼴告费⽤三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告费⽤⽆
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万
元以上⼀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两年
内有三次以上违法⾏为或者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处⼴告费⽤五倍以上
⼗倍以下的罚款，⼴告费⽤⽆法计
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百万元以
上⼆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由
有关部门暂停⼴告发布业务、吊销
营业执照、吊销⼴告发布登记证件。

⼴告主、⼴告经营者、⼴告发
布者有本条第⼀款、第三款规定⾏
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五⼗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

发布虚假⼴告，欺骗、误导消费者，
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告主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告经营者、⼴
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告主的真实名
称、地址和有效联系⽅式的，消费
者可以要求⼴告经营者、⼴告发布
者先⾏赔偿。

关系消费者⽣命健康的商品或
者服务的虚假⼴告，造成消费者损
害的，其⼴告经营者、⼴告发布者、
⼴告代⾔⼈应当与⼴告主承担连带
责任。
前款规定以外的商品或者服务

的虚假⼴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其
⼴告经营者、⼴告发布者、⼴告代
⾔⼈，明知或者应知⼴告虚假仍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或者作推荐、
证明的，应当与⼴告主承担连带责
任。



第五⼗七条　有下列⾏为之⼀
的，由⼯商⾏政管理部门责令停⽌
发布⼴告，对⼴告主处⼆⼗万元以
上⼀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由⼴告审
查机关撤销⼴告审查批准⽂件、⼀
年内不受理其⼴告审查申请；对⼴
告经营者、⼴告发布者，由⼯商⾏
政管理部门没收⼴告费⽤，处⼆⼗
万元以上⼀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吊
销⼴告发布登记证件：

（⼀）发布有本法第九条、第⼗
条规定的禁⽌情形的⼴告的；
（⼆）违反本法第⼗五条规定

发布处⽅药⼴告、药品类易制毒化
学品⼴告、戒毒治疗的医疗器械和
治疗⽅法⼴告的；

（三）违反本法第⼆⼗条规定，
发布声称全部或者部分替代母乳的
婴⼉乳制品、饮料和其他⾷品⼴告
的；
（四）违反本法第⼆⼗⼆条规

定发布烟草⼴告的；
（五）违反本法第三⼗七条规

定，利⽤⼴告推销禁⽌⽣产、销售
的产品或者提供的服务，或者禁⽌
发布⼴告的商品或者服务的；

（六）违反本法第四⼗条第⼀
款规定，在针对未成年⼈的⼤众传
播媒介上发布医疗、药品、保健⾷
品、医疗器械、化妆品、酒类、美容
⼴告，以及不利于未成年⼈⾝⼼健
康的⽹络游戏⼴告的。
第五⼗⼋条　有下列⾏为之⼀

的，由⼯商⾏政管理部门责令停⽌
发布⼴告，责令⼴告主在相应范围
内消除影响，处⼴告费⽤⼀倍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告费⽤⽆法计
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万元以上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告费⽤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告费⽤⽆法计算或者明显偏
低的，处⼆⼗万元以上⼀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
由⼴告审查机关撤销⼴告审查批准
⽂件、⼀年内不受理其⼴告审查申
请：

（⼀）违反本法第⼗六条规定
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告的；



（⼆）违反本法第⼗七条规定，
在⼴告中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以及
使⽤医疗⽤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
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语的；

（三）违反本法第⼗⼋条规定
发布保健⾷品⼴告的；
（四）违反本法第⼆⼗⼀条规

定发布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
加剂⼴告的；
（五）违反本法第⼆⼗三条规

定发布酒类⼴告的；
（六）违反本法第⼆⼗四条规

定发布教育、培训⼴告的；
（七）违反本法第⼆⼗五条规

定发布招商等有投资回报预期的商
品或者服务⼴告的；
（⼋）违反本法第⼆⼗六条规

定发布房地产⼴告的；
（九）违反本法第⼆⼗七条规

定发布农作物种⼦、林⽊种⼦、草
种⼦、种畜禽、⽔产苗种和种养殖
⼴告的；
（⼗）违反本法第三⼗⼋条第

⼆款规定，利⽤不满⼗周岁的未成
年⼈作为⼴告代⾔⼈的；
（⼗⼀）违反本法第三⼗⼋条

第三款规定，利⽤⾃然⼈、法⼈或
者其他组织作为⼴告代⾔⼈的；
（⼗⼆）违反本法第三⼗九条

规定，在中⼩学校、幼⼉园内或者
利⽤与中⼩学⽣、幼⼉有关的物品
发布⼴告的；
（⼗三）违反本法第四⼗条第

⼆款规定，发布针对不满⼗四周岁
的未成年⼈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告
的；
（⼗四）违反本法第四⼗六条

规定，未经审查发布⼴告的。
医疗机构有前款规定违法⾏为，

情节严重的，除由⼯商⾏政管理部
门依照本法处罚外，卫⽣⾏政部门
可以吊销诊疗科⽬或者吊销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



⼴告经营者、⼴告发布者明知
或者应知有本条第⼀款规定违法⾏
为仍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的，由⼯
商⾏政管理部门没收⼴告费⽤，并
处⼴告费⽤⼀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
款，⼴告费⽤⽆法计算或者明显偏
低的，处⼗万元以上⼆⼗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告费⽤三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告费⽤
⽆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
万元以上⼀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
可以由有关部门暂停⼴告发布业务、
吊销营业执照、吊销⼴告发布登记
证件。

第五⼗九条　有下列⾏为之⼀
的，由⼯商⾏政管理部门责令停⽌
发布⼴告，对⼴告主处⼗万元以下
的罚款：

（⼀）⼴告内容违反本法第⼋
条规定的；
（⼆）⼴告引证内容违反本法

第⼗⼀条规定的；
（三）涉及专利的⼴告违反本

法第⼗⼆条规定的；
（四）违反本法第⼗三条规定，

⼴告贬低其他⽣产经营者的商品或
者服务的。
⼴告经营者、⼴告发布者明知

或者应知有前款规定违法⾏为仍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的，由⼯商⾏
政管理部门处⼗万元以下的罚款。

⼴告违反本法第⼗四条规定，
不具有可识别性的，或者违反本法
第⼗九条规定，变相发布医疗、药
品、医疗器械、保健⾷品⼴告的，由
⼯商⾏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
告发布者处⼗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条　违反本法第⼆⼗九
条规定，⼴播电台、电视台、报刊
出版单位未办理⼴告发布登记，擅
⾃从事⼴告发布业务的，由⼯商⾏
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违法所得⼀万元以上的，并处
违法所得⼀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违法所得不⾜⼀万元的，并处五千
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条　违反本法第三⼗
四条规定，⼴告经营者、⼴告发布
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健全
⼴告业务管理制度的，或者未对⼴
告内容进⾏核对的，由⼯商⾏政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第三⼗五条规定，⼴
告经营者、⼴告发布者未公布其收
费标准和收费办法的，由价格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第六⼗⼆条　⼴告代⾔⼈有下

列情形之⼀的，由⼯商⾏政管理部
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倍以上⼆倍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第⼗六条第⼀
款第四项规定，在医疗、药品、医
疗器械⼴告中作推荐、证明的；
（⼆）违反本法第⼗⼋条第⼀

款第五项规定，在保健⾷品⼴告中
作推荐、证明的；
（三）违反本法第三⼗⼋条第

⼀款规定，为其未使⽤过的商品或
者未接受过的服务作推荐、证明的；

（四）明知或者应知⼴告虚假
仍在⼴告中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
明的。
第六⼗三条　违反本法第四⼗

三条规定发送⼴告的，由有关部门
责令停⽌违法⾏为，对⼴告主处五
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第四⼗四条第⼆款规
定，利⽤互联⽹发布⼴告，未显著
标明关闭标志，确保⼀键关闭的，由
⼯商⾏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
告主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第六⼗四条　违反本法第四⼗

五条规定，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和电
信业务经营者、互联⽹信息服务提
供者，明知或者应知⼴告活动违法
不予制⽌的，由⼯商⾏政管理部门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万元以
上的，并处违法所得⼀倍以上三倍
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五万元
的，并处⼀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由有关部门依
法停⽌相关业务。



第六⼗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
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
请⼴告审查的，⼴告审查机关不予
受理或者不予批准，予以警告，⼀
年内不受理该申请⼈的⼴告审查申
请；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段取
得⼴告审查批准的，⼴告审查机关
予以撤销，处⼗万元以上⼆⼗万元
以下的罚款，三年内不受理该申请
⼈的⼴告审查申请。

第六⼗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
伪造、变造或者转让⼴告审查批准
⽂件的，由⼯商⾏政管理部门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万元以上⼗万元
以下的罚款。

第六⼗七条　有本法规定的违
法⾏为的，由⼯商⾏政管理部门记
⼊信⽤档案，并依照有关法律、⾏
政法规规定予以公⽰。

第六⼗⼋条　⼴播电台、电视
台、报刊⾳像出版单位发布违法⼴
告，或者以新闻报道形式变相发布
⼴告，或者以介绍健康、养⽣知识
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
器械、保健⾷品⼴告，⼯商⾏政管
理部门依照本法给予处罚的，应当
通报新闻出版⼴电部门以及其他有
关部门。新闻出版⼴电部门以及其
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对负有责任的
主管⼈员和直接责任⼈员给予处分；
情节严重的，并可以暂停媒体的⼴
告发布业务。

新闻出版⼴电部门以及其他有
关部门未依照前款规定对⼴播电台、
电视台、报刊⾳像出版单位进⾏处
理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员和直
接责任⼈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九条　⼴告主、⼴告经
营者、⼴告发布者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侵权⾏为之⼀的，依法承担民
事责任：

（⼀）在⼴告中损害未成年⼈
或者残疾⼈的⾝⼼健康的；
（⼆）假冒他⼈专利的；
（三）贬低其他⽣产经营者的

商品、服务的；

国家新闻出版⼴播电影电视总局



（四）在⼴告中未经同意使⽤
他⼈名义或者形象的；
（五）其他侵犯他⼈合法民事

权益的。
第七⼗条　因发布虚假⼴告，

或者有其他本法规定的违法⾏为，
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企业的法
定代表⼈，对违法⾏为负有个⼈责
任的，⾃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
照之⽇起三年内不得担任公司、企
业的董事、监事、⾼级管理⼈员。

第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
拒绝、阻挠⼯商⾏政管理部门监督
检查，或者有其他构成违反治安管
理⾏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条　⼴告审查机关对
违法的⼴告内容作出审查批准决定
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员和直接
责任⼈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
关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三条　⼯商⾏政管理部
门对在履⾏⼴告监测职责中发现的
违法⼴告⾏为或者对经投诉、举报
的违法⼴告⾏为，不依法予以查处
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员和直接
责任⼈员，依法给予处分。

⼯商⾏政管理部门和负责⼴告
管理相关⼯作的有关部门的⼯作⼈
员玩忽职守、滥⽤职权、徇私舞弊
的，依法给予处分。

有前两款⾏为，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七⼗四条　国家⿎励、⽀持
开展公益⼴告宣传活动，传播社会
主义核⼼价值观，倡导⽂明风尚。

中华⼈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华⼈民共和国全国⼈民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众传播媒介有义务发布公益
⼴告。⼴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
版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版⾯、时段、
时长发布公益⼴告。公益⼴告的管
理办法，由国务院⼯商⾏政管理部
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七⼗五条　本法⾃ 年
⽉ ⽇起施⾏。



中华⼈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四⼗四号）

《中华⼈民共和国境外⾮政府
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已由中华⼈
民共和国第⼗⼆届全国⼈民代表⼤
会常务委员会第⼆⼗次会议于
年 ⽉ ⽇通过，现予公布，⾃

年 ⽉ ⽇起施⾏。

中华⼈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年 ⽉ ⽇

中华⼈民共和国境外⾮政府组织境
内活动管理法

（ 年 ⽉ ⽇第⼗⼆届全
国⼈民代表⼤会常务委员会第⼆⼗
次会议通过）

⽬录

第⼀章　总则
第⼆章　登记和备案
第三章　活动规范
第四章　便利措施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章　总则

第⼀条　为了规范、引导境外
⾮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的活动，保
障其合法权益，促进交流与合作，制
定本法。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429/c1001-28313123.html


第⼆条　境外⾮政府组织在中
国境内开展活动适⽤本法。

本法所称境外⾮政府组织，是
指在境外合法成⽴的基⾦会、社会
团体、智库机构等⾮营利、⾮政府
的社会组织。

第三条　境外⾮政府组织依照
本法可以在经济、教育、科技、⽂
化、卫⽣、体育、环保等领域和济
困、救灾等⽅⾯开展有利于公益事
业发展的活动。

第四条　境外⾮政府组织在中
国境内依法开展活动，受法律保护。

第五条　境外⾮政府组织在中
国境内开展活动应当遵守中国法律，
不得危害中国的国家统⼀、安全和
民族团结，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以及其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境外⾮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不
得从事或者资助营利性活动、政治
活动，不得⾮法从事或者资助宗教
活动。

第六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和省
级⼈民政府公安机关，是境外⾮政
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的登记
管理机关。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省级
⼈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是境外
⾮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的
相应业务主管单位。

第七条　县级以上⼈民政府公
安机关和有关部门在各⾃职责范围
内对境外⾮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
展活动依法实施监督管理、提供服
务。

中华⼈民共和国慈善法



国家建⽴境外⾮政府组织监督
管理⼯作协调机制，负责研究、协
调、解决境外⾮政府组织在中国境
内开展活动监督管理和服务便利中
的重⼤问题。

第⼋条　国家对为中国公益事
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境外⾮政府
组织给予表彰。

第⼆章　登记和备案

第九条　境外⾮政府组织在中
国境内开展活动，应当依法登记设
⽴代表机构；未登记设⽴代表机构
需要在中国境内开展临时活动的，
应当依法备案。

境外⾮政府组织未登记设⽴代
表机构、开展临时活动未经备案的，
不得在中国境内开展或者变相开展
活动，不得委托、资助或者变相委
托、资助中国境内任何单位和个⼈
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

第⼗条　境外⾮政府组织符合
下列条件，根据业务范围、活动地
域和开展活动的需要，可以申请在
中国境内登记设⽴代表机构：

（⼀）在境外合法成⽴；
（⼆）能够独⽴承担民事责任；
（三）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

范围有利于公益事业发展；
（四）在境外存续⼆年以上并

实质性开展活动；
（五）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条件。
第⼗⼀条　境外⾮政府组织申

请登记设⽴代表机构，应当经业务
主管单位同意。

业务主管单位的名录由国务院
公安部门和省级⼈民政府公安机关
会同有关部门公布。

公布 公开



第⼗⼆条　境外⾮政府组织应
当⾃业务主管单位同意之⽇起三⼗
⽇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设⽴代
表机构登记。申请设⽴代表机构登
记，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
⽂件、材料：

（⼀）申请书；
（⼆）符合本法第⼗条规定的

证明⽂件、材料；
（三）拟设代表机构⾸席代表

的⾝份证明、简历及其⽆犯罪记录
证明材料或者声明；

（四）拟设代表机构的住所证
明材料；
（五）资⾦来源证明材料；
（六）业务主管单位的同意⽂

件；
（七）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件、材料。
登记管理机关审查境外⾮政府

组织代表机构设⽴申请，根据需要
可以组织专家进⾏评估。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受理申请
之⽇起六⼗⽇内作出准予登记或者
不予登记的决定。
第⼗三条　对准予登记的境外

⾮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机
关发给登记证书，并向社会公告。登
记事项包括：

（⼀）名称；
（⼆）住所；
（三）业务范围；
（四）活动地域；
（五）⾸席代表；
（六）业务主管单位。
境外⾮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凭登

记证书依法办理税务登记，刻制印
章，在中国境内的银⾏开⽴银⾏账
户，并将税务登记证件复印件、印
章式样以及银⾏账户报登记管理机
关备案。
第⼗四条　境外⾮政府组织代

表机构需要变更登记事项的，应当
⾃业务主管单位同意之⽇起三⼗⽇
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的，
境外⾮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由登记管
理机关注销登记，并向社会公告：

（⼀）境外⾮政府组织撤销代
表机构的；
（⼆）境外⾮政府组织终⽌的；

（三）境外⾮政府组织代表机
构依法被撤销登记或者吊销登记证
书的；
（四）由于其他原因终⽌的。
境外⾮政府组织代表机构注销

登记后，设⽴该代表机构的境外⾮
政府组织应当妥善办理善后事宜。
境外⾮政府组织代表机构不具有法
⼈资格，涉及相关法律责任的，由
该境外⾮政府组织承担。

第⼗六条　境外⾮政府组织未
在中国境内设⽴代表机构，在中国
境内开展临时活动的，应当与中国
的国家机关、⼈民团体、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以下称中⽅合作单位）合
作进⾏。

第⼗七条　境外⾮政府组织开
展临时活动，中⽅合作单位应当按
照国家规定办理审批⼿续，并在开
展临时活动⼗五⽇前向其所在地的
登记管理机关备案。备案应当提交
下列⽂件、材料：

（⼀）境外⾮政府组织合法成
⽴的证明⽂件、材料；

（⼆）境外⾮政府组织与中⽅
合作单位的书⾯协议；

（三）临时活动的名称、宗旨、
地域和期限等相关材料；
（四）项⽬经费、资⾦来源证明

材料及中⽅合作单位的银⾏账户；

（五）中⽅合作单位获得批准
的⽂件；
（六）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件、材料。
在赈灾、救援等紧急情况下，需

要开展临时活动的，备案时间不受
前款规定的限制。



临时活动期限不超过⼀年，确
实需要延长期限的，应当重新备案。

登记管理机关认为备案的临时
活动不符合本法第五条规定的，应
当及时通知中⽅合作单位停⽌临时
活动。

第三章　活动规范

第⼗⼋条　境外⾮政府组织代
表机构应当以登记的名称，在登记
的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内开展活
动。

境外⾮政府组织不得在中国境
内设⽴分⽀机构，国务院另有规定
的除外。
第⼗九条　境外⾮政府组织代

表机构应当于每年 ⽉ ⽇前将
包含项⽬实施、资⾦使⽤等内容的
下⼀年度活动计划报业务主管单位，
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后⼗⽇内报登记
管理机关备案。特殊情况下需要调
整活动计划的，应当及时向登记管
理机关备案。

第⼆⼗条　境外⾮政府组织在
中国境内开展活动不得对中⽅合作
单位、受益⼈附加违反中国法律法
规的条件。

第⼆⼗⼀条　境外⾮政府组织
在中国境内活动资⾦包括：

（⼀）境外合法来源的资⾦；

（⼆）中国境内的银⾏存款利
息；
（三）中国境内合法取得的其

他资⾦。
境外⾮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活

动不得取得或者使⽤前款规定以外
的资⾦。
境外⾮政府组织及其代表机构

不得在中国境内进⾏募捐。



第⼆⼗⼆条　设⽴代表机构的
境外⾮政府组织应当通过代表机构
在登记管理机关备案的银⾏账户管
理⽤于中国境内的资⾦。

开展临时活动的境外⾮政府组
织应当通过中⽅合作单位的银⾏账
户管理⽤于中国境内的资⾦，实⾏
单独记账，专款专⽤。

未经前两款规定的银⾏账户，
境外⾮政府组织、中⽅合作单位和
个⼈不得以其他任何形式在中国境
内进⾏项⽬活动资⾦的收付。

第⼆⼗三条　境外⾮政府组织
应当按照代表机构登记的业务范围、
活动地域或者与中⽅合作单位协议
的约定使⽤资⾦。

第⼆⼗四条　境外⾮政府组织
代表机构应当执⾏中国统⼀的会计
制度，聘请具有中国会计从业资格
的会计⼈员依法进⾏会计核算。财
务会计报告应当经中国境内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

第⼆⼗五条　境外⾮政府组织
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应当按照中
国有关外汇管理的规定办理外汇收
⽀。

第⼆⼗六条　境外⾮政府组织
代表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税务登记、
纳税申报和税款缴纳等事项。

第⼆⼗七条　境外⾮政府组织
代表机构在中国境内聘⽤⼯作⼈员
应当遵守法律、⾏政法规，并将聘
⽤的⼯作⼈员信息报业务主管单位
和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第⼆⼗⼋条　境外⾮政府组织
代表机构、开展临时活动的境外⾮
政府组织不得在中国境内发展会员，
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　境外⾮政府组织
代表机构应当设⼀名⾸席代表，可
以根据业务需要设⼀⾄三名代表。



有下列情形之⼀的，不得担任
⾸席代表、代表：
（⼀）⽆民事⾏为能⼒或者限

制民事⾏为能⼒的；
（⼆）有犯罪记录的；
（三）依法被撤销登记、吊销登

记证书的代表机构的⾸席代表、代
表，⾃被撤销、吊销之⽇起未逾五
年的；
（四）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情形。
第三⼗条　开展临时活动的境

外⾮政府组织，应当以经备案的名
称开展活动。

境外⾮政府组织、中⽅合作单
位应当于临时活动结束后三⼗⽇内
将活动情况、资⾦使⽤情况等书⾯
报送登记管理机关。

第三⼗⼀条　境外⾮政府组织
代表机构应当于每年 ⽉ ⽇前
向业务主管单位报送上⼀年度⼯作
报告，经业务主管单位出具意见后，
于 ⽉ ⽇前报送登记管理机关，
接受年度检查。

年度⼯作报告应当包括经审计
的财务会计报告、开展活动的情况
以及⼈员和机构变动的情况等内
容。
境外⾮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应当

将年度⼯作报告在登记管理机关统
⼀的⽹站上向社会公开。

第三⼗⼆条　中国境内任何单
位和个⼈不得接受未登记代表机构、
开展临时活动未经备案的境外⾮政
府组织的委托、资助，代理或者变
相代理境外⾮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
开展活动。

第四章　便利措施

第三⼗三条　国家保障和⽀持
境外⾮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依法
开展活动。各级⼈民政府有关部门
应当为境外⾮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
依法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便利和服
务。



第三⼗四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
和省级⼈民政府公安机关会同有关
部门制定境外⾮政府组织活动领域
和项⽬⽬录，公布业务主管单位名
录，为境外⾮政府组织开展活动提
供指引。

第三⼗五条　县级以上⼈民政
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法为境外⾮政府
组织提供政策咨询、活动指导服务。

登记管理机关应当通过统⼀的
⽹站，公布境外⾮政府组织申请设
⽴代表机构以及开展临时活动备案
的程序，供境外⾮政府组织查询。

第三⼗六条境外⾮政府组织代
表机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等政策。

第三⼗七条　对境外⾮政府组
织代表机构进⾏年度检查不得收取
费⽤。

第三⼗⼋条　境外⾮政府组织
代表机构⾸席代表和代表中的境外
⼈员，可以凭登记证书、代表证明
⽂件等依法办理就业等⼯作⼿续。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九条　境外⾮政府组织
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应当接受公
安机关、有关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
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业务主管单位负责
对境外⾮政府组织设⽴代表机构、
变更登记事项、年度⼯作报告提出
意见，指导、监督境外⾮政府组织
及其代表机构依法开展活动，协助
公安机关等部门查处境外⾮政府组
织及其代表机构的违法⾏为。



第四⼗⼀条　公安机关负责境
外⾮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的登记、年
度检查，境外⾮政府组织临时活动
的备案，对境外⾮政府组织及其代
表机构的违法⾏为进⾏查处。

公安机关履⾏监督管理职责，
发现涉嫌违反本法规定⾏为的，可
以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约谈境外⾮政府组织代
表机构的⾸席代表以及其他负责⼈；

（⼆）进⼊境外⾮政府组织在
中国境内的住所、活动场所进⾏现
场检查；
（三）询问与被调查事件有关

的单位和个⼈，要求其对与被调查
事件有关的事项作出说明；

（四）查阅、复制与被调查事件
有关的⽂件、资料，对可能被转移、
销毁、隐匿或者篡改的⽂件、资料
予以封存；

（五）查封或者扣押涉嫌违法
活动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第四⼗⼆条　公安机关可以查
询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
的银⾏账户，有关⾦融机构、⾦融
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予以配合。对涉
嫌违法活动的银⾏账户资⾦，经设
区的市级以上⼈民政府公安机关负
责⼈批准，可以提请⼈民法院依法
冻结；对涉嫌犯罪的银⾏账户资⾦，
依照《中华⼈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采取冻结措施。

第四⼗三条　国家安全、外交
外事、财政、⾦融监督管理、海关、
税务、外国专家等部门按照各⾃职
责对境外⾮政府组织及其代表机构
依法实施监督管理。

约谈



第四⼗四条　国务院反洗钱⾏
政主管部门依法对境外⾮政府组织
代表机构、中⽅合作单位以及接受
境外⾮政府组织资⾦的中国境内单
位和个⼈开⽴、使⽤银⾏账户过程
中遵守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法
律规定的情况进⾏监督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五条　境外⾮政府组织
代表机构、开展临时活动的境外⾮
政府组织或者中⽅合作单位有下列
情形之⼀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
民政府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或者责令
限期停⽌活动；没收⾮法财物和违
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登记管理
机关吊销登记证书、取缔临时活动：

（⼀）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
记、备案相关事项的；
（⼆）未按照登记或者备案的

名称、业务范围、活动地域开展活
动的；
（三）从事、资助营利性活动，

进⾏募捐或者违反规定发展会员的；

（四）违反规定取得、使⽤资
⾦，未按照规定开⽴、使⽤银⾏账
户或者进⾏会计核算的；

（五）未按照规定报送年度活
动计划、报送或者公开年度⼯作报
告的；
（六）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

定接受监督检查的。

境外⾮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开
展临时活动的境外⾮政府组织或者
中⽅合作单位以提供虚假材料等⾮
法⼿段，取得代表机构登记证书或
者进⾏临时活动备案的，或者有伪
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登记证
书、印章⾏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处
罚。



第四⼗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
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民政府公
安机关予以取缔或者责令停⽌违法
⾏为；没收⾮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对
直接责任⼈员给予警告，情节严重
的，处⼗⽇以下拘留：

（⼀）未经登记、备案，以境外
⾮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境外⾮政府
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

（⼆）被撤销登记、吊销登记证
书或者注销登记后以境外⾮政府组
织代表机构名义开展活动的；

（三）境外⾮政府组织临时活
动期限届满或者临时活动被取缔后
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的；

（四）境外⾮政府组织未登记
代表机构、临时活动未备案，委托、
资助中国境内单位和个⼈在中国境
内开展活动的。

中国境内单位和个⼈明知境外
⾮政府组织未登记代表机构、临时
活动未备案，与其合作的，或者接
受其委托、资助，代理或者变相代
理其开展活动、进⾏项⽬活动资⾦
收付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四⼗七条　境外⾮政府组织、
境外⾮政府组织代表机构有下列情
形之⼀的，由登记管理机关吊销登
记证书或者取缔临时活动；尚不构
成犯罪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民
政府公安机关对直接责任⼈员处⼗
五⽇以下拘留：

（⼀）煽动抗拒法律、法规实施
的；
（⼆）⾮法获取国家秘密的；
（三）造谣、诽谤或者发表、传

播其他有害信息，危害国家安全或
者损害国家利益的；
（四）从事或者资助政治活动，

⾮法从事或者资助宗教活动的；

⾏政拘
留



（五）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损
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情形
的。
境外⾮政府组织、境外⾮政府

组织代表机构有分裂国家、破坏国
家统⼀、颠覆国家政权等犯罪⾏为
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依照前款规定
处罚，对直接责任⼈员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四⼗⼋条　境外⾮政府组织、
境外⾮政府组织代表机构违反本法
规定被撤销登记、吊销登记证书或
者临时活动被取缔的，⾃被撤销、吊
销、取缔之⽇起五年内，不得在中
国境内再设⽴代表机构或者开展临
时活动。

未登记代表机构或者临时活动
未备案开展活动的境外⾮政府组织，
⾃活动被取缔之⽇起五年内，不得
在中国境内再设⽴代表机构或者开
展临时活动。

有本法第四⼗七条规定情形之
⼀的境外⾮政府组织，国务院公安
部门可以将其列⼊不受欢迎的名单，
不得在中国境内再设⽴代表机构或
者开展临时活动。

第四⼗九条　境外⾮政府组织
代表机构被责令限期停⽌活动的，
由登记管理机关封存其登记证书、
印章和财务凭证。对被撤销登记、
吊销登记证书的，由登记管理机关
收缴其登记证书、印章并公告作废。

第五⼗条　境外⼈员违反本法
规定的，有关机关可以依法限期出
境、遣送出境或者驱逐出境。

第五⼗⼀条　公安机关、有关
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及其⼯作⼈员
在境外⾮政府组织监督管理⼯作中，
不履⾏职责或者滥⽤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
任。

中华⼈民共和国出境⼊境管理法



第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为的，由公安
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五⼗三条　境外学校、医院、
⾃然科学和⼯程技术的研究机构或
者学术组织与境内学校、医院、⾃
然科学和⼯程技术的研究机构或者
学术组织开展交流合作，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

前款规定的境外学校、医院、机
构和组织在中国境内的活动违反本
法第五条规定的，依法追究法律责
任。

第五⼗四条　本法⾃ 年
⽉ ⽇起施⾏。

中华⼈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华⼈民共和国全国⼈民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等



中华⼈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四⼗三号）

《中华⼈民共和国慈善法》已
由中华⼈民共和国第⼗⼆届全国⼈
民代表⼤会第四次会议于 年
⽉ ⽇通过，现予公布，⾃ 年
⽉ ⽇起施⾏。

中华⼈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年 ⽉ ⽇

中华⼈民共和国慈善法

（ 年 ⽉ ⽇第⼗⼆届全
国⼈民代表⼤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录

第⼀章　总则
第⼆章　慈善组织
第三章　慈善募捐
第四章　慈善捐赠
第五章　慈善信托
第六章　慈善财产
第七章　慈善服务
第⼋章　信息公开
第九章　促进措施
第⼗章　监督管理
第⼗⼀章　法律责任
第⼗⼆章　附则

第⼀章　总则

第⼀条　为了发展慈善事业，
弘扬慈善⽂化，规范慈善活动，保
护慈善组织、捐赠⼈、志愿者、受
益⼈等慈善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进步，共享发展成果，制
定本法。

http://www.gov.cn/zhengce/2016--03/19/content_5055467.htm


第⼆条　⾃然⼈、法⼈和其他
组织开展慈善活动以及与慈善有关
的活动，适⽤本法。其他法律有特
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条　本法所称慈善活动，
是指⾃然⼈、法⼈和其他组织以捐
赠财产或者提供服务等⽅式，⾃愿
开展的下列公益活动：

（⼀）扶贫、济困；
（⼆）扶⽼、救孤、恤病、助残、

优抚；
（三）救助⾃然灾害、事故灾难

和公共卫⽣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
损害；
（四）促进教育、科学、⽂化、

卫⽣、体育等事业的发展；
（五）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

护和改善⽣态环境；
（六）符合本法规定的其他公

益活动。
第四条　开展慈善活动，应当

遵循合法、⾃愿、诚信、⾮营利的
原则，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得危
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
他⼈合法权益。

第五条　国家⿎励和⽀持⾃然
⼈、法⼈和其他组织践⾏社会主义
核⼼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依法开展慈善活动。

第六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主管
全国慈善⼯作，县级以上地⽅各级
⼈民政府民政部门主管本⾏政区域
内的慈善⼯作；县级以上⼈民政府
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在各⾃的职责范围内做好相
关⼯作。

公益
慈善

公益事业
华⼈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 国务院公报

慈善活动

公益
社会主义核⼼价值观基本内容 富强 民主

⽂明 和谐 ⾃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民政部



第七条　每年 ⽉ ⽇为 中
华慈善⽇ 。

第⼆章　慈善组织

第⼋条　本法所称慈善组织，
是指依法成⽴、符合本法规定，以
⾯向社会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的⾮
营利性组织。

慈善组织可以采取基⾦会、社
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组织形式。
第九条　慈善组织应当符合下

列条件：
（⼀）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
（⼆）不以营利为⽬的；
（三）有⾃⼰的名称和住所；
（四）有组织章程；
（五）有必要的财产；
（六）有符合条件的组织机构

和负责⼈；
（七）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条件。
第⼗条　设⽴慈善组织，应当

向县级以上⼈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
登记，民政部门应当⾃受理申请之
⽇起三⼗⽇内作出决定。符合本法
规定条件的，准予登记并向社会公
告；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不予
登记并书⾯说明理由。

本法公布前已经设⽴的基⾦会、
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营利
性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
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民政部门应
当⾃受理申请之⽇起⼆⼗⽇内作出
决定。符合慈善组织条件的，予以
认定并向社会公告；不符合慈善组
织条件的，不予认定并书⾯说明理
由。

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登记或者
认定期限的，报经国务院民政部门
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
限不得超过六⼗⽇。

民办⾮企业单位



第⼗⼀条　慈善组织的章程，
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载明
下列事项：
（⼀）名称和住所；
（⼆）组织形式；
（三）宗旨和活动范围；
（四）财产来源及构成；
（五）决策、执⾏机构的组成及

职责；
（六）内部监督机制；
（七）财产管理使⽤制度；
（⼋）项⽬管理制度；
（九）终⽌情形及终⽌后的清

算办法；
（⼗）其他重要事项。
第⼗⼆条　慈善组织应当根据

法律法规以及章程的规定，建⽴健
全内部治理结构，明确决策、执⾏、
监督等⽅⾯的职责权限，开展慈善
活动。

慈善组织应当执⾏国家统⼀的
会计制度，依法进⾏会计核算，建
⽴健全会计监督制度，并接受政府
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慈善组织应当每年
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报送年度⼯作
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报告应当包
括年度开展募捐和接受捐赠情况、
慈善财产的管理使⽤情况、慈善项
⽬实施情况以及慈善组织⼯作⼈员
的⼯资福利情况。

第⼗四条　慈善组织的发起⼈、
主要捐赠⼈以及管理⼈员，不得利
⽤其关联关系损害慈善组织、受益
⼈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慈善组织的发起⼈、主要捐赠
⼈以及管理⼈员与慈善组织发⽣交
易⾏为的，不得参与慈善组织有关
该交易⾏为的决策，有关交易情况
应当向社会公开。

公开 公布 发布



第⼗五条　慈善组织不得从事、
资助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的活动，不得接受附加违反法律法
规和违背社会公德条件的捐赠，不
得对受益⼈附加违反法律法规和违
背社会公德的条件。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的，
不得担任慈善组织的负责⼈：

（⼀）⽆民事⾏为能⼒或者限
制民事⾏为能⼒的；
（⼆）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

⾃刑罚执⾏完毕之⽇起未逾五年的；

（三）在被吊销登记证书或者
被取缔的组织担任负责⼈，⾃该组
织被吊销登记证书或者被取缔之⽇
起未逾五年的；
（四）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情形。
第⼗七条　慈善组织有下列情

形之⼀的，应当终⽌：
（⼀）出现章程规定的终⽌情

形的；
（⼆）因分⽴、合并需要终⽌

的；
（三）连续⼆年未从事慈善活

动的；
（四）依法被撤销登记或者吊

销登记证书的；
（五）法律、⾏政法规规定应当

终⽌的其他情形。

第⼗⼋条　慈善组织终⽌，应
当进⾏清算。
慈善组织的决策机构应当在本

法第⼗七条规定的终⽌情形出现之
⽇起三⼗⽇内成⽴清算组进⾏清算，
并向社会公告。不成⽴清算组或者
清算组不履⾏职责的，民政部门可
以申请⼈民法院指定有关⼈员组成
清算组进⾏清算。

慈善组织清算后的剩余财产，
应当按照慈善组织章程的规定转给
宗旨相同或者相近的慈善组织；章
程未规定的，由民政部门主持转给
宗旨相同或者相近的慈善组织，并
向社会公告。



慈善组织清算结束后，应当向
其登记的民政部门办理注销登记，
并由民政部门向社会公告。

第⼗九条　慈善组织依法成⽴
⾏业组织。
慈善⾏业组织应当反映⾏业诉

求，推动⾏业交流，提⾼慈善⾏业
公信⼒，促进慈善事业发展。

第⼆⼗条　慈善组织的组织形
式、登记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
制定。

第三章　慈善募捐

第⼆⼗⼀条　本法所称慈善募
捐，是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旨募
集财产的活动。
慈善募捐，包括⾯向社会公众

的公开募捐和⾯向特定对象的定向
募捐。
第⼆⼗⼆条　慈善组织开展公

开募捐，应当取得公开募捐资格。依
法登记满⼆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
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
格。民政部门应当⾃受理申请之⽇
起⼆⼗⽇内作出决定。慈善组织符
合内部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的
条件的，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不
符合条件的，不发给公开募捐资格
证书并书⾯说明理由。

法律、⾏政法规规定⾃登记之
⽇起可以公开募捐的基⾦会和社会
团体，由民政部门直接发给公开募
捐资格证书。

第⼆⼗三条　开展公开募捐，
可以采取下列⽅式：

（⼀）在公共场所设置募捐箱；
（⼆）举办⾯向社会公众的义

演、义赛、义卖、义展、义拍、慈善
晚会等；
（三）通过⼴播、电视、报刊、

互联⽹等媒体发布募捐信息；
（四）其他公开募捐⽅式。



慈善组织采取前款第⼀项、第
⼆项规定的⽅式开展公开募捐的，
应当在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管辖区域
内进⾏，确有必要在其登记的民政
部门管辖区域外进⾏的，应当报其
开展募捐活动所在地的县级以上⼈
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捐赠⼈的捐
赠⾏为不受地域限制。

慈善组织通过互联⽹开展公开
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
⼀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
捐信息，并可以同时在其⽹站发布
募捐信息。

第⼆⼗四条　开展公开募捐，
应当制定募捐⽅案。募捐⽅案包括
募捐⽬的、起⽌时间和地域、活动
负责⼈姓名和办公地址、接受捐赠
⽅式、银⾏账户、受益⼈、募得款
物⽤途、募捐成本、剩余财产的处
理等。

募捐⽅案应当在开展募捐活动
前报慈善组织登记的民政部门备
案。
第⼆⼗五条　开展公开募捐，

应当在募捐活动现场或者募捐活动
载体的显著位置，公布募捐组织名
称、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募捐⽅案、
联系⽅式、募捐信息查询⽅法等。

第⼆⼗六条　不具有公开募捐
资格的组织或者个⼈基于慈善⽬的，
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
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
捐并管理募得款物。

第⼆⼗七条　⼴播、电视、报
刊以及⽹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
商，应当对利⽤其平台开展公开募
捐的慈善组织的登记证书、公开募
捐资格证书进⾏验证。

第⼆⼗⼋条　慈善组织⾃登记
之⽇起可以开展定向募捐。



慈善组织开展定向募捐，应当
在发起⼈、理事会成员和会员等特
定对象的范围内进⾏，并向募捐对
象说明募捐⽬的、募得款物⽤途等
事项。

第⼆⼗九条　开展定向募捐，
不得采取或者变相采取本法第⼆⼗
三条规定的⽅式。

第三⼗条　发⽣重⼤⾃然灾害、
事故灾难和公共卫⽣事件等突发事
件，需要迅速开展救助时，有关⼈
民政府应当建⽴协调机制，提供需
求信息，及时有序引导开展募捐和
救助活动。

第三⼗⼀条　开展募捐活动，
应当尊重和维护募捐对象的合法权
益，保障募捐对象的知情权，不得
通过虚构事实等⽅式欺骗、诱导募
捐对象实施捐赠。

第三⼗⼆条　开展募捐活动，
不得摊派或者变相摊派，不得妨碍
公共秩序、企业⽣产经营和居民⽣
活。

第三⼗三条　禁⽌任何组织或
者个⼈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
组织开展募捐活动，骗取财产。

第四章　慈善捐赠

第三⼗四条　本法所称慈善捐
赠，是指⾃然⼈、法⼈和其他组织
基于慈善⽬的，⾃愿、⽆偿赠与财
产的活动。
第三⼗五条　捐赠⼈可以通过

慈善组织捐赠，也可以直接向受益
⼈捐赠。
第三⼗六条　捐赠⼈捐赠的财

产应当是其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
捐赠财产包括货币、实物、房屋、有
价证券、股权、知识产权等有形和
⽆形财产。
捐赠⼈捐赠的实物应当具有使

⽤价值，符合安全、卫⽣、环保等
标准。



捐赠⼈捐赠本企业产品的，应
当依法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三⼗七条　⾃然⼈、法⼈和
其他组织开展演出、⽐赛、销售、拍
卖等经营性活动，承诺将全部或者
部分所得⽤于慈善⽬的的，应当在
举办活动前与慈善组织或者其他接
受捐赠的⼈签订捐赠协议，活动结
束后按照捐赠协议履⾏捐赠义务，
并将捐赠情况向社会公开。

第三⼗⼋条　慈善组织接受捐
赠，应当向捐赠⼈开具由财政部门
统⼀监（印）制的捐赠票据。捐赠
票据应当载明捐赠⼈、捐赠财产的
种类及数量、慈善组织名称和经办
⼈姓名、票据⽇期等。捐赠⼈匿名
或者放弃接受捐赠票据的，慈善组
织应当做好相关记录。

第三⼗九条　慈善组织接受捐
赠，捐赠⼈要求签订书⾯捐赠协议
的，慈善组织应当与捐赠⼈签订书
⾯捐赠协议。
书⾯捐赠协议包括捐赠⼈和慈

善组织名称，捐赠财产的种类、数
量、质量、⽤途、交付时间等内容。
第四⼗条　捐赠⼈与慈善组织

约定捐赠财产的⽤途和受益⼈时，
不得指定捐赠⼈的利害关系⼈作为
受益⼈。

任何组织和个⼈不得利⽤慈善
捐赠违反法律规定宣传烟草制品，
不得利⽤慈善捐赠以任何⽅式宣传
法律禁⽌宣传的产品和事项。

第四⼗⼀条　捐赠⼈应当按照
捐赠协议履⾏捐赠义务。捐赠⼈违
反捐赠协议逾期未交付捐赠财产，
有下列情形之⼀的，慈善组织或者
其他接受捐赠的⼈可以要求交付；
捐赠⼈拒不交付的，慈善组织和其
他接受捐赠的⼈可以依法向⼈民法
院申请⽀付令或者提起诉讼：

（⼀）捐赠⼈通过⼴播、电视、
报刊、互联⽹等媒体公开承诺捐赠
的；

公益事业
捐赠票据使⽤管理暂⾏办法 中国⼯会财会

中华⼈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捐赠财产⽤于本法第三
条第⼀项⾄第三项规定的慈善活动，
并签订书⾯捐赠协议的。
捐赠⼈公开承诺捐赠或者签订

书⾯捐赠协议后经济状况显著恶化，
严重影响其⽣产经营或者家庭⽣活
的，经向公开承诺捐赠地或者书⾯
捐赠协议签订地的民政部门报告并
向社会公开说明情况后，可以不再
履⾏捐赠义务。

第四⼗⼆条　捐赠⼈有权查询、
复制其捐赠财产管理使⽤的有关资
料，慈善组织应当及时主动向捐赠
⼈反馈有关情况。

慈善组织违反捐赠协议约定的
⽤途，滥⽤捐赠财产的，捐赠⼈有
权要求其改正；拒不改正的，捐赠
⼈可以向民政部门投诉、举报或者
向⼈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三条　国有企业实施慈
善捐赠应当遵守有关国有资产管理
的规定，履⾏批准和备案程序。

第五章　慈善信托

第四⼗四条　本法所称慈善信
托属于公益信托，是指委托⼈基于
慈善⽬的，依法将其财产委托给受
托⼈，由受托⼈按照委托⼈意愿以
受托⼈名义进⾏管理和处分，开展
慈善活动的⾏为。
第四⼗五条　设⽴慈善信托、

确定受托⼈和监察⼈，应当采取书
⾯形式。受托⼈应当在慈善信托⽂
件签订之⽇起七⽇内，将相关⽂件
向受托⼈所在地县级以上⼈民政府
民政部门备案。

未按照前款规定将相关⽂件报
民政部门备案的，不享受税收优惠。

第四⼗六条　慈善信托的受托
⼈，可以由委托⼈确定其信赖的慈
善组织或者信托公司担任。

中华⼈民共和国信托法

公益 公益信托



第四⼗七条　慈善信托的受托
⼈违反信托义务或者难以履⾏职责
的，委托⼈可以变更受托⼈。变更
后的受托⼈应当⾃变更之⽇起七⽇
内，将变更情况报原备案的民政部
门重新备案。

第四⼗⼋条　慈善信托的受托
⼈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应当按照
信托⽬的，恪尽职守，履⾏诚信、谨
慎管理的义务。

慈善信托的受托⼈应当根据信
托⽂件和委托⼈的要求，及时向委
托⼈报告信托事务处理情况、信托
财产管理使⽤情况。慈善信托的受
托⼈应当每年⾄少⼀次将信托事务
处理情况及财务状况向其备案的民
政部门报告，并向社会公开。

第四⼗九条　慈善信托的委托
⼈根据需要，可以确定信托监察⼈。

信托监察⼈对受托⼈的⾏为进
⾏监督，依法维护委托⼈和受益⼈
的权益。信托监察⼈发现受托⼈违
反信托义务或者难以履⾏职责的，
应当向委托⼈报告，并有权以⾃⼰
的名义向⼈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条　慈善信托的设⽴、
信托财产的管理、信托当事⼈、信
托的终⽌和清算等事项，本章未规
定的，适⽤本法其他有关规定；本
法未规定的，适⽤《中华⼈民共和
国信托法》的有关规定。

第六章　慈善财产

第五⼗⼀条　慈善组织的财产
包括：
（⼀）发起⼈捐赠、资助的创始

财产；
（⼆）募集的财产；
（三）其他合法财产。
第五⼗⼆条　慈善组织的财产

应当根据章程和捐赠协议的规定全
部⽤于慈善⽬的，不得在发起⼈、捐
赠⼈以及慈善组织成员中分配。



任何组织和个⼈不得私分、挪
⽤、截留或者侵占慈善财产。
第五⼗三条　慈善组织对募集

的财产，应当登记造册，严格管理，
专款专⽤。

捐赠⼈捐赠的实物不易储存、
运输或者难以直接⽤于慈善⽬的的，
慈善组织可以依法拍卖或者变卖，
所得收⼊扣除必要费⽤后，应当全
部⽤于慈善⽬的。

第五⼗四条　慈善组织为实现
财产保值、增值进⾏投资的，应当
遵循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投
资取得的收益应当全部⽤于慈善⽬
的。慈善组织的重⼤投资⽅案应当
经决策机构组成⼈员三分之⼆以上
同意。政府资助的财产和捐赠协议
约定不得投资的财产，不得⽤于投
资。慈善组织的负责⼈和⼯作⼈员
不得在慈善组织投资的企业兼职或
者领取报酬。

前款规定事项的具体办法，由
国务院民政部门制定。
第五⼗五条　慈善组织开展慈

善活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
的规定，按照募捐⽅案或者捐赠协
议使⽤捐赠财产。慈善组织确需变
更募捐⽅案规定的捐赠财产⽤途的，
应当报民政部门备案；确需变更捐
赠协议约定的捐赠财产⽤途的，应
当征得捐赠⼈同意。

第五⼗六条　慈善组织应当合
理设计慈善项⽬，优化实施流程，降
低运⾏成本，提⾼慈善财产使⽤效
益。
慈善组织应当建⽴项⽬管理制

度，对项⽬实施情况进⾏跟踪监督。

中华⼈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五⼗七条　慈善项⽬终⽌后
捐赠财产有剩余的，按照募捐⽅案
或者捐赠协议处理；募捐⽅案未规
定或者捐赠协议未约定的，慈善组
织应当将剩余财产⽤于⽬的相同或
者相近的其他慈善项⽬，并向社会
公开。

第五⼗⼋条　慈善组织确定慈
善受益⼈，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不得指定慈善组织管理
⼈员的利害关系⼈作为受益⼈。

第五⼗九条　慈善组织根据需
要可以与受益⼈签订协议，明确双
⽅权利义务，约定慈善财产的⽤途、
数额和使⽤⽅式等内容。

受益⼈应当珍惜慈善资助，按
照协议使⽤慈善财产。受益⼈未按
照协议使⽤慈善财产或者有其他严
重违反协议情形的，慈善组织有权
要求其改正；受益⼈拒不改正的，慈
善组织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受益⼈
返还财产。

第六⼗条　慈善组织应当积极
开展慈善活动，充分、⾼效运⽤慈善
财产，并遵循管理费⽤最必要原则，
厉⾏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慈善
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会
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出，不得低
于上⼀年总收⼊的百分之七⼗或者
前三年收⼊平均数额的百分之七⼗；
年度管理费⽤不得超过当年总⽀出
的百分之⼗，特殊情况下，年度管
理费⽤难以符合前述规定的，应当
报告其登记的民政部门并向社会公
开说明情况。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会以
外的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
⽀出和管理费⽤的标准，由国务院
民政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税务等
部门依照前款规定的原则制定。

捐赠协议对单项捐赠财产的慈
善活动⽀出和管理费⽤有约定的，
按照其约定。



第七章　慈善服务

第六⼗⼀条　本法所称慈善服
务，是指慈善组织和其他组织以及
个⼈基于慈善⽬的，向社会或者他
⼈提供的志愿⽆偿服务以及其他⾮
营利服务。
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服务，可以

⾃⼰提供或者招募志愿者提供，也
可以委托有服务专长的其他组织提
供。

第六⼗⼆条　开展慈善服务，
应当尊重受益⼈、志愿者的⼈格尊
严，不得侵害受益⼈、志愿者的隐
私。
第六⼗三条　开展医疗康复、

教育培训等慈善服务，需要专门技
能的，应当执⾏国家或者⾏业组织
制定的标准和规程。

慈善组织招募志愿者参与慈善
服务，需要专门技能的，应当对志
愿者开展相关培训。

第六⼗四条　慈善组织招募志
愿者参与慈善服务，应当公⽰与慈
善服务有关的全部信息，告知服务
过程中可能发⽣的风险。

慈善组织根据需要可以与志愿
者签订协议，明确双⽅权利义务，约
定服务的内容、⽅式和时间等。

第六⼗五条　慈善组织应当对
志愿者实名登记，记录志愿者的服
务时间、内容、评价等信息。根据
志愿者的要求，慈善组织应当⽆偿、
如实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

第六⼗六条　慈善组织安排志
愿者参与慈善服务，应当与志愿者
的年龄、⽂化程度、技能和⾝体状
况相适应。
第六⼗七条　志愿者接受慈善

组织安排参与慈善服务的，应当服
从管理，接受必要的培训。

第六⼗⼋条　慈善组织应当为
志愿者参与慈善服务提供必要条件，
保障志愿者的合法权益。



慈善组织安排志愿者参与可能
发⽣⼈⾝危险的慈善服务前，应当
为志愿者购买相应的⼈⾝意外伤害
保险。

第⼋章　信息公开

第六⼗九条　县级以上⼈民政
府建⽴健全慈善信息统计和发布制
度。

县级以上⼈民政府民政部门应
当在统⼀的信息平台，及时向社会
公开慈善信息，并免费提供慈善信
息发布服务。

慈善组织和慈善信托的受托⼈
应当在前款规定的平台发布慈善信
息，并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第七⼗条　县级以上⼈民政府
民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及时
向社会公开下列慈善信息：

（⼀）慈善组织登记事项；
（⼆）慈善信托备案事项；

（三）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
善组织名单；
（四）具有出具公益性捐赠税

前扣除票据资格的慈善组织名单；

（五）对慈善活动的税收优惠、
资助补贴等促进措施；
（六）向慈善组织购买服务的

信息；
（七）对慈善组织、慈善信托开

展检查、评估的结果；

（⼋）对慈善组织和其他组织
以及个⼈的表彰、处罚结果；

（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公开
的其他信息。

公益 公益性捐赠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关于公布获得 年度第⼀批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
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名单的通知

关于 年度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名单（第⼆批）公告
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确认审批有关调整事项的通知



第七⼗⼀条　慈善组织、慈善
信托的受托⼈应当依法履⾏信息公
开义务。信息公开应当真实、完整、
及时。

第七⼗⼆条　慈善组织应当向
社会公开组织章程和决策、执⾏、监
督机构成员信息以及国务院民政部
门要求公开的其他信息。上述信息
有重⼤变更的，慈善组织应当及时
向社会公开。

慈善组织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开
其年度⼯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的财
务会计报告须经审计。

第七⼗三条　具有公开募捐资
格的慈善组织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开
其募捐情况和慈善项⽬实施情况。

公开募捐周期超过六个⽉的，
⾄少每三个⽉公开⼀次募捐情况，
公开募捐活动结束后三个⽉内应当
全⾯公开募捐情况。

慈善项⽬实施周期超过六个⽉
的，⾄少每三个⽉公开⼀次项⽬实
施情况，项⽬结束后三个⽉内应当
全⾯公开项⽬实施情况和募得款物
使⽤情况。

第七⼗四条　慈善组织开展定
向募捐的，应当及时向捐赠⼈告知
募捐情况、募得款物的管理使⽤情
况。

第七⼗五条　慈善组织、慈善
信托的受托⼈应当向受益⼈告知其
资助标准、⼯作流程和⼯作规范等
信息。

第七⼗六条　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个⼈隐私的信息以及捐
赠⼈、慈善信托的委托⼈不同意公
开的姓名、名称、住所、通讯⽅式
等信息，不得公开。



第九章　促进措施

第七⼗七条　县级以上⼈民政
府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制
定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和措
施。

县级以上⼈民政府有关部门应
当在各⾃职责范围内，向慈善组织、
慈善信托受托⼈等提供慈善需求信
息，为慈善活动提供指导和帮助。

第七⼗⼋条　县级以上⼈民政
府民政部门应当建⽴与其他部门之
间的慈善信息共享机制。

第七⼗九条　慈善组织及其取
得的收⼊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第⼋⼗条　⾃然⼈、法⼈和其
他组织捐赠财产⽤于慈善活动的，
依法享受税收优惠。企业慈善捐赠
⽀出超过法律规定的准予在计算企
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当年扣除
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境外捐赠⽤于慈善活动的物资，
依法减征或者免征进⼜关税和进⼜
环节增值税。

第⼋⼗⼀条　受益⼈接受慈善
捐赠，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第⼋⼗⼆条　慈善组织、捐赠
⼈、受益⼈依法享受税收优惠的，有
关部门应当及时办理相关⼿续。

第⼋⼗三条　捐赠⼈向慈善组
织捐赠实物、有价证券、股权和知
识产权的，依法免征权利转让的相
关⾏政事业性费⽤。
第⼋⼗四条　国家对开展扶贫

济困的慈善活动，实⾏特殊的优惠
政策。

中华⼈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五条　慈善组织开展本
法第三条第⼀项、第⼆项规定的慈
善活动需要慈善服务设施⽤地的，
可以依法申请使⽤国有划拨⼟地
或者农村集体建设⽤地。慈善服务
设施⽤地⾮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
途。

第⼋⼗六条　国家为慈善事业
提供⾦融政策⽀持，⿎励⾦融机构
为慈善组织、慈善信托提供融资和
结算等⾦融服务。

第⼋⼗七条　各级⼈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可以依法通过购买服务
等⽅式，⽀持符合条件的慈善组织
向社会提供服务，并依照有关政府
采购的法律法规向社会公开相关情
况。

第⼋⼗⼋条　国家采取措施弘
扬慈善⽂化，培育公民慈善意识。

学校等教育机构应当将慈善⽂
化纳⼊教育教学内容。国家⿎励⾼
等学校培养慈善专业⼈才，⽀持⾼
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开展慈善理论研
究。

⼴播、电视、报刊、互联⽹等媒
体应当积极开展慈善公益宣传活动，
普及慈善知识，传播慈善⽂化。

第⼋⼗九条　国家⿎励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为开展慈善活动
提供场所和其他便利条件。

中华⼈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公共服务设施⽤地
中华⼈民共和国物权法

农村集体建设⽤地
建设⽤地 建设⽤地使⽤权

农村集体 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 ⼟地承包经营权

⾦融机构 商业
银⾏法 ⾮银⾏⾦融机构

中华⼈民共和国商业银⾏法

中华⼈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公益 慈善公益宣传活动



第九⼗条　经受益⼈同意，捐
赠⼈对其捐赠的慈善项⽬可以冠名
纪念，法律法规规定需要批准的，从
其规定。

第九⼗⼀条　国家建⽴慈善表
彰制度，对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做出
突出贡献的⾃然⼈、法⼈和其他组
织，由县级以上⼈民政府或者有关
部门予以表彰。

第⼗章　监督管理

第九⼗⼆条　县级以上⼈民政
府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职责，对
慈善活动进⾏监督检查，对慈善⾏
业组织进⾏指导。

第九⼗三条　县级以上⼈民政
府民政部门对涉嫌违反本法规定的
慈善组织，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对慈善组织的住所和慈
善活动发⽣地进⾏现场检查；
（⼆）要求慈善组织作出说明，

查阅、复制有关资料；
（三）向与慈善活动有关的单

位和个⼈调查与监督管理有关的情
况；
（四）经本级⼈民政府批准，可

以查询慈善组织的⾦融账户；
（五）法律、⾏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措施。
第九⼗四条　县级以上⼈民政

府民政部门对慈善组织、有关单位
和个⼈进⾏检查或者调查时，检查
⼈员或者调查⼈员不得少于⼆⼈，
并应当出⽰合法证件和检查、调查
通知书。

第九⼗五条　县级以上⼈民政
府民政部门应当建⽴慈善组织及其
负责⼈信⽤记录制度，并向社会公
布。

民政部门应当建⽴慈善组织评
估制度，⿎励和⽀持第三⽅机构对
慈善组织进⾏评估，并向社会公布
评估结果。

第九⼗六条　慈善⾏业组织应
当建⽴健全⾏业规范，加强⾏业⾃
律。



第九⼗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
发现慈善组织、慈善信托有违法⾏
为的，可以向民政部门、其他有关
部门或者慈善⾏业组织投诉、举报。
民政部门、其他有关部门或者慈善
⾏业组织接到投诉、举报后，应当
及时调查处理。

国家⿎励公众、媒体对慈善活
动进⾏监督，对假借慈善名义或者
假冒慈善组织骗取财产以及慈善组
织、慈善信托的违法违规⾏为予以
曝光，发挥舆论和社会监督作⽤。

第⼗⼀章　法律责任

第九⼗⼋条　慈善组织有下列
情形之⼀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吊销登记证
书并予以公告：

（⼀）未按照慈善宗旨开展活
动的；
（⼆）私分、挪⽤、截留或者侵

占慈善财产的；
（三）接受附加违反法律法规

或者违背社会公德条件的捐赠，或
者对受益⼈附加违反法律法规或者
违背社会公德的条件的。

第九⼗九条　慈善组织有下列
情形之⼀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
令限期停⽌活动并进⾏整改：

（⼀）违反本法第⼗四条规定
造成慈善财产损失的；
（⼆）将不得⽤于投资的财产

⽤于投资的；
（三）擅⾃改变捐赠财产⽤途

的；
（四）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

出或者管理费⽤的标准违反本法第
六⼗条规定的；
（五）未依法履⾏信息公开义

务的；



（六）未依法报送年度⼯作报
告、财务会计报告或者报备募捐⽅
案的；
（七）泄露捐赠⼈、志愿者、受

益⼈个⼈隐私以及捐赠⼈、慈善信
托的委托⼈不同意公开的姓名、名
称、住所、通讯⽅式等信息的。

慈善组织违反本法规定泄露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依照有关法
律的规定予以处罚。
慈善组织有前两款规定的情形，

经依法处理后⼀年内再出现前款规
定的情形，或者有其他情节严重情
形的，由民政部门吊销登记证书并
予以公告。

第⼀百条　慈善组织有本法第
九⼗⼋条、第九⼗九条规定的情形，
有违法所得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没
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员处⼆万元以上⼆⼗万
元以下罚款。
第⼀百零⼀条　开展募捐活动

有下列情形之⼀的，由民政部门予
以警告、责令停⽌募捐活动；对违法
募集的财产，责令退还捐赠⼈；难
以退还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收缴，转
给其他慈善组织⽤于慈善⽬的；对
有关组织或者个⼈处⼆万元以上⼆
⼗万元以下罚款：

（⼀）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组织或者个⼈开展公开募捐的；

（⼆）通过虚构事实等⽅式欺
骗、诱导募捐对象实施捐赠的；
（三）向单位或者个⼈摊派或

者变相摊派的；
（四）妨碍公共秩序、企业⽣产

经营或者居民⽣活的。
⼴播、电视、报刊以及⽹络服

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未履⾏本法
第⼆⼗七条规定的验证义务的，由
其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



第⼀百零⼆条　慈善组织不依
法向捐赠⼈开具捐赠票据、不依法
向志愿者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或
者不及时主动向捐赠⼈反馈有关情
况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
期停⽌活动。

第⼀百零三条　慈善组织弄虚
作假骗取税收优惠的，由税务机关
依法查处；情节严重的，由民政部
门吊销登记证书并予以公告。

第⼀百零四条　慈善组织从事、
资助危害国家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
益活动的，由有关机关依法查处，
由民政部门吊销登记证书并予以公
告。

第⼀百零五条　慈善信托的受
托⼈有下列情形之⼀的，由民政部
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有违
法所得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没收；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员处⼆万元以上⼆⼗万元以下
罚款：
（⼀）将信托财产及其收益⽤

于⾮慈善⽬的的；
（⼆）未按照规定将信托事务

处理情况及财务状况向民政部门报
告或者向社会公开的。

第⼀百零六条　慈善服务过程
中，因慈善组织或者志愿者过错造
成受益⼈、第三⼈损害的，慈善组
织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损害是由志
愿者故意或者重⼤过失造成的，慈
善组织可以向其追偿。

志愿者在参与慈善服务过程中，
因慈善组织过错受到损害的，慈善
组织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损害是由
不可抗⼒造成的，慈善组织应当给
予适当补偿。

第⼀百零七条　⾃然⼈、法⼈
或者其他组织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
冒慈善组织骗取财产的，由公安机
关依法查处。



第⼀百零⼋条　县级以上⼈民
政府民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
⼯作⼈员有下列情形之⼀的，由上
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依
法应当给予处分的，由任免机关或
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员给予处分：

（⼀）未依法履⾏信息公开义
务的；
（⼆）摊派或者变相摊派捐赠

任务，强⾏指定志愿者、慈善组织
提供服务的；
（三）未依法履⾏监督管理职

责的；
（四）违法实施⾏政强制措施

和⾏政处罚的；
（五）私分、挪⽤、截留或者侵

占慈善财产的；
（六）其他滥⽤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的⾏为。
第⼀百零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为的，由公安
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章　附则

第⼀百⼀⼗条　城乡社区组织、
单位可以在本社区、单位内部开展
群众性互助互济活动。

第⼀百⼀⼗⼀条　慈善组织以
外的其他组织可以开展⼒所能及的
慈善活动。
第⼀百⼀⼗⼆条　本法⾃

年 ⽉ ⽇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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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Universitäten Göttingen und Nanjing starten den neuen Doppel -
master studien gang »Chinesisches Recht & Rechtsvergleichung«. Der neue
Studiengang umfasst vier Semester, von denen zwei Semester in Göttingen
und zwei Semester in Nanjing zu absolvieren sind. Der Studiengang soll
Studierenden einen umfänglichen Einblick in das chinesische Recht geben.

Angeboten werden

! Chinesische Sprache und Rechtsterminologie

! Quellen des chinesischen Rechts und Gesetzgebung

! Zivil- und Wirtschaftsrecht (Vertrags-, Gesellschaftsrecht)

! Öffentliches Recht (Verwaltungs- und Verfassungsrecht)

! Rechtsvergleichung 

! Chinesische Rechtsgeschichte und Rechtsphilosophie

! Politik, Gesellschaft, Wirtschaft und Geschichte Chinas

Zulassungsvoraussetzung ist ein Studium der Rechtswissenschaften 
oder der Chinawissenschaften / Sinologie. Je nach vorangegangenem 
Studium sind Nachweise über Kenntnisse der jeweils anderen Disziplin
erforderlich. Der Umfang der nachzuweisenden Vorkenntnisse richtet
sich nach dem gewählten Studienschwerpunkt und dem angestrebten
Abschluss (LL.M. oder M.A.). 

Weitere Informationen finden Sie auf unserer Homepage. 
www.deutschchinesischesinstitut.uni-goettingen.de
Email: ChinaRecht@jura.uni-goettingen.de

UNIVERSITÄT 
NANJING

Chinesisches Recht 
und Rechtsvergleichung (LL.M. / M.A.)

Kurzprofil »Chinesisches Recht und Rechtsvergleichung«
Abschluss: Je nach Studienschwerpunkt Chinawissenschaft »M.A.« oder Rechts -
wissenschaft »LL.M.« der Universität Göttingen und rechtswissenschaftliche Master der
Universität Nanjing · Regelstudienzeit: Vier Semester · Unterrichtssprache: Deutsch
und Englisch · Der Studiengang ist zulassungsbeschränkt · Verfügbare Studienplätze:
25  · Studienverlauf: 1. Semester Göttingen, 2.-3. Semester Nanjing, 4. Semester 
Göttingen · Studienbeginn ist zum Winter semester mög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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